
实 习 登 记 申 请 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年龄
	
	近期1寸免冠   电子彩照

	政治   面貌
	
	毕业院校
	
	

	学历   证书编号
	
	学历   及专业
	
	

	法律职业资格（律师资格）号码
	
	

	是否曾经在法院、检察院任职
	
	在哪法院或检察院任职
	

	档案存放地
	
	存 档 号
	

	户籍所在地
	
	身份证号
	

	现居住地
	

	联系方式
	固定电话
	
	邮编
	

	
	手机
	
	
	

	指导律师姓名
	
	执业证号
	
	执业年限
	

	实习所在律师事务所
	
	电话
	

	实习工作证类别
	□专职律师           □兼职律师

	个人简历：

（说明：从初中开始填，中间间断不可超过半年，否则需说明。最后一个单位需提交离职证明）

	实习人员工作单位推荐意见：（兼职实习人员填写）: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实习所在律师事务所意见：

    经我所审查，申请人***符合《福建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》(闽律【2026】3号)第十二条的申请实习条件，所提供材料属实，我所同意接收其为我所的申请实习人员，并指派***律师为其指导律师。  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主管律师协会意见：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备注：双面打印，一式二份
